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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身心障礙同仁試圖輕生澄清新聞稿

關於媒體報載，臺東地院「民眾站3F」試圖輕生，本院澄清如下：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今日下午，有身心障礙同仁因擔心司法院行政人員整體遷調問題，經承辦人員解說仍無法釋懷，隨後跑至四樓辦公室徘徊，經官長勸說並陪同欲回辦公室時，一時情緒失控，跑至三樓空中花園試圖輕生。
嗣經庭長等同仁以關懷方式勸說多時，仍無法勸離，其情緒高亢並反覆陳訴，本院即啟動保護機制，通知衛生局到場訪談，以及消防局、警察局到院佈署防護設備等。嗣趁其不注意將該同仁拉下，由救護車送醫，同時間並通知家屬。
本院對身心障礙同仁，均有依據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的精神，保障其與非身心障礙者有同等的權利，除關懷其身心外，並著手加強改善本院無障礙設施，符合其需求，並致力宣導同仁共同協助營造更友善共融的職場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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